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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

关于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》
的修订说明

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（试行）》（应急〔2019〕

78 号）发布实施以来，在推动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、提

升本质安全水平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。为有效防控化工园区

重大安全风险，防范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，在全面总结

化工园区整治提升进展、安全管理实际的基础上，根据安全生

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，应急管理部组织起草了《化工园区安全

风险排查治理导则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（以下简称《导则（修

订征求意见稿）》）。

一、修订必要性

一是防控化工园区重大安全风险的需要。化工园区作为化

工产业发展的载体，是现代化工产业发展的未来空间。随着我

国化工产业快速发展，化工园区缺乏规划统筹、功能定位不清、

企业入园门槛低、配套水平不高、监管力量不足等问题矛盾日

益突显，一些化工园区已经成为风险集聚区。中共中央办公厅、

国务院办公厅《关于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的意

见》、国务院安委会《全国安全生产专项整治三年行动计划》《全

国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方案》等均对深入开展化工园

区安全风险排查，推动安全整治提升提出明确要求。修订《化

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（试行）》，是落实党中央、国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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院部署，进一步强化化工园区重大安全风险管控的迫切需要。

二是提高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和整治提升精准性有效性

的需要。近年来，各地区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不断深入，

针对一些容易引发重特大事故的新情况新问题、一些地区和化

工园区对现行导则部分条款理解不一致等问题，结合各地区安

全整治提升新经验新做法，2022 年出台了《关于印发〈化工园

区安全风险评估表〉和〈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“十有两禁”

释义〉的通知》，进一步细化明确了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和

整治提升工作要求。修订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（试

行）》，整合相关文件要求，是进一步提高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

查治理精准性和整治提升有效性的迫切需要。

三是提升化工园区本质安全水平的需要。《“十四五”危险

化学品安全生产规划方案》要求，全面实施化工园区安全提质

工程，2025 年 90%左右的化工园区达到较低安全风险等级。修

订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（试行）》，是进一步推动

化工园区基础设施和安全管理从“有”到“优”，逐步实现集中

布局、集群发展、降低安全风险等级总体目标的迫切需要。

二、修订的主要内容

（一）明确了文件名称。近年来，随着《化工园区建设标

准和认定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《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工作方

案》等相关文件相继出台和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日益深入，

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相关规定要求日渐完善，拟删除“试

行”，将文件名称修改为《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治理导则》。

（二）修改了文件适用范围。与现行导则相比，《导则（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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订征求意见稿）》明确了适用于已认定公布的化工园区安全风

险排查治理。

（三）修改了直接判定为高安全风险（A 级）的条款。与

现行导则相比，《导则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直接判定为高安

全风险（A 级）的条款数量仍为 7 条，删除 1 条、新增 1 条、完

善 3 条。具体为，新增化工园区发生较大及以上生产安全事故

条款，修订完善涉及化工园区选址及规划、专业安全监管人员

配备等内容条款，删除化工园区未依法认定条款。

（四）明确了安全风险评估和动态调整机制有关要求。与

现行导则相比，《导则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明确了化工园区和

省级层面定期开展安全风险评估，对高或较高风险等级化工园

区限期整改并停止新、改、扩建危险化学品生产项目（安全、

环保、节能和智能化改造项目除外），落实动态调整机制等有关

要求。

（五）修改了化工园区安全风险排查检查表。与现行检查

表相比，《导则（修订征求意见稿）》检查表由设立、选址及规

划、园区内布局、准入和退出、配套功能设施、一体化安全管

理及应急救援等 6大项 33项评估内容调整为认定、选址及规划、

园区内布局、准入和退出、配套功能设施、安全生产与应急一

体化管理等 6 大项 37 项评估内容，并对评分细则和分值进行了

修改完善。

1.认定。由原检查表的 3 项评估内容调整为 1 项评估内容，

分值由 15 分调整为 5 分。具体为，将涉及化工园区集中布局、

不应有居民居住、符合相关规划要求等内容调整至“选址及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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划”部分，将涉及安全管理机构内容调整至“安全生产与应急

一体化管理”部分，完善了化工园区认定手续及审查程序要求。

2.选址及规划。由原检查表的 6 项评估内容调整为 7 项评

估内容，分值由 30 分调整为 43 分。具体为，增加了园区“四

至”范围不明确扣分项，明确了园区内不应有高敏感防护目标、

重要防护目标和居民居住，细化了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

估相关要求，将化工园区整体性安全风险评估的频率由每 5 年

开展一次调整为每 3 年开展一次，删除留有适当缓冲带相关要

求。

3.园区内布局。4 项评估内容数量不变，分值由 20 分调整

为 16 分。具体为，修改完善了化工园区内部企业及公辅设施布

局等要求，增加了多米诺效应防范措施有效实施相关要求。

4.准入和退出。5 项评估内容数量不变，分值由 25 分调整

为 19 分。具体为，完善了化工园区应制定项目安全准入条件、

园区内生产建设项目设计资质及企业人员学历资质背景、企业

应建立承包商安全准入和退出制度等要求。

5.配套功能设施。由原检查表的 7 项评估内容调整为 9 项

评估内容，分值由 35 分调整为 40 分。具体为，增加了化工园

区公共管廊安全管理制度、封闭化管理核心控制区采用远程探

测在线监测预警、化工安全技能实训基地建设等有关要求。

6.安全生产与应急一体化管理。由原检查表的 9 项评估内

容调整为 11 项评估内容，分值由 40 分调整为 47 分。具体为，

明确了专业安全监管人员配备具体要求，增加了安全隐患排查

治理制度相关要求，细化了消防设施建设等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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7.评分说明。评估内容总分由 165 分调整为 170 分，增加

了事故扣分分值。化工园区最终评分由评估内容得分折合成百

分制后，减去事故扣分分值，计算得出。

特此说明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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